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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垄断与竞争模式之优选

陈俊秀  董文博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把自己享有而又难以行使和

主张的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授权给依法成立的组织，以该组织的名义行使这些权

利的著作权制度。①

著作权管理的雏形是仅存在于著作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双边关系，这仅仅是一种个别

管理（individual management），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大维护者，所以著作权人自

己可以决定如何利用著作权，或者允许、禁止第三人行使权利。②随着“个别管理”的发

展，当著作的利用形式多样、利用人数众多且遍布世界各地时，若是权利人的著作权遭到

侵害，其意欲迅速知晓且做出反应更是难上加难。为使著作权人不致捉襟见肘，著作权集

体管理制度应运而生。③

一、两种模式，莫衷一是与舶来品的水土不服

纵观世界各国，对于最优选择的说法莫衷一是。以北美为代表的国家崇尚竞争，显而

易见，他们并未将集体管理组织特殊化，只将其当作普通的私人实体，像其他公司一样，

弱肉强食。他们强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以及著作权人与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竞争，同时辅

助以适当的行政和司法介入。④站在其对立面的是以欧洲大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他们

故意为之，或者事实上形成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地位，然后利用法律或者政治制

度对其特殊地位采取严厉的限制。⑤时至今日，对于这两种泾渭分明的模式何者更优，国际

理论界仍各执一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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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7 条中的部分内容中可以明显看出，

我国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模式的天平已经向“垄断”倾斜。我国是按不同种类的著作

权进行垄断的集体管理，这与我国最早设立“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后又设立其他门类的

著作权协会的实际做法相吻合。①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作为一个舶来品，漂洋过海来中国仅仅1 0 余载。“独在异乡为异

客”，在面对一个泱泱大国的复杂的社会环境，显得有些无所适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仅仅成立2 2 年有余，因此，有大量的弯路

和坎坷等着年轻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去经历。除去建立时间比较短，缺乏结合中国特点

的实践经验等外在的因素，由我国选择的垄断模式衍生出来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

行为所导致的问题已亟待解决。

对于我国支持“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成为垄断组织”的理由，大致可以整理出“可以

有效地促进作者共同体的整体利益”、“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竞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浪

费’”、“垄断规模本身对垄断组织就意味着效率”几个观点。上述观点，均有难以自圆其说

的理论缺憾。首先，理想的集体管理组织可以有效地促进著作权人的整体利益，但现实是

一旦拥有垄断地位，就很容易深陷官僚主义的漩涡，甚至沦落为少数人攫取暴利的工具。②

在这种现实背景下，立法者仍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来维护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地位，不得

不让人对其正当性表示怀疑。③其次，针对“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竞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

的‘浪费’”这一事实，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化大浪潮中不可避免的牺牲。更何况，权利人

为了使得自己利益最大化，自愿展开竞争，即使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浪费，那也是保持著作

权集体管理制度效率和公正的正常成本。有明确的数据佐证，以美国的B M I 和 A S C A P 为

例，其管理成本与总收入的比例为18% - 1 9％，低于国际集体管理组织的平均管理成本水平

的2 0％；其管理成本与国内收入的比例与国际水平相同，都为2 6％。④以北美为代表的采

取自由竞争模式的国家，其著作权集体进行管理的成本更低，相应的管理费用必不会高。

但是，垄断行业的成本又是最难估算的，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会计或审计部门告诉我们垄

断行业的成本到底是如何构成的，只知道垄断造成的社会成本是极其巨大的。⑤再次，任何

垄断组织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都会以避免效率降低当作借口来进行辩护。垄断与竞争

天生是一对矛盾，竞争成就辉煌，垄断滋生温床。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因此免去了竞争压

力，但同时也失去了发展动力，加之缺乏有力的外部制约监督机制，垄断性行业的效率往

往难以令人满意，经常会违背市场法则、侵犯权利人权利。这是一条规律，中国与外国都

一样，各行各业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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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垄断之流弊，竞争之活水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行为是知识产权界的“冰魄银针”，可以同时击中多个目标，

既会对使用者的权利造成损害，也会对著作权人的利益形成威胁。

（一）垄断行为之损害著作权人利益篇

1 .独占性授权——强制转让未来作品

从《条例》第2 0 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赋予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独占性授权的

权利。实践中，我国各个著作权管理组织也都在章程或合同中规定“将全部现有和今后创

作的作品向协会登记”。①这就意味着，一旦入会，著作权人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由，

意欲转移部分作品的权利，却连带出卖了之后的一系列作品的权利，不得不称其为代价。

如此一来，著作权人失去了控制新诞生作品的权利，其他诸如版权代理公司的著作权中介

组织也无法获得作者授权，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申请获得许可使用权。

这样一来，极大地限制了著作权人和著作权中介组织参与著作权许可市场的竞争。

2 .“一年后生效”——限制会员退会自由

根据《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章程》规定：“会员有退会自由⋯⋯但在协会收到书面通知

一年后生效。”看似并未限制自由，实则不然。举例分析，王某创作的一首歌一夜爆红，他

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马上高价进行专有授权，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试想，如果他

是音乐著作权协会的会员，由于是独占性授权，所以丧失了这样处分自己作品的权利，小

王还可以退会，但是至少一年内，只能按照音乐著作权协会制定的许可费进行普遍授权。

但流行音乐的第一年却是利润最丰厚的时期。由此可见，会员并没有享受到充分的退会自

由，看似自由，实则对权利人的利益有极大的损害，也会因此使得该作品无法公平地参与

市场竞争。

（二）垄断行为之损害使用人利益篇

由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特殊地位，制定合同和收取费用都不是双方坐下来平等协

商，为了节约谈判成本，收取许可费的标准是由组织单方制定的，但是不论是依据还是标

准都缺乏透明性。这样的现状显然不符合法理的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并不是政府的

部门，因此不存在行政收费的可能，既然是民事收费，双方理应达成合意，事实却是著作

权管理组织单方制定收费标准，使用者只可以表示接受或者拒绝的意思表示。若使用者想

要另辟蹊径，基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我国的著作权管理组织具有垄断地位，除非放弃使用，

否则就必须接受定价。这是赤裸裸的价格垄断，使得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市场竞争不复存在，

相关市场活力岌岌可危。而高额的许可费必会转嫁到最终消费者身上，这个连锁反应的苦

果将由消费者买单。

三、设立的自由、开放的市场及法律的完善

对于集体管理组织之间自由竞争，虽然政府部门目前持相反态度，但笔者认为在集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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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网，2015年1月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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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组织之间引入竞争机制，却是防止其滥用垄断地位的良方之一。政府显然是想规范著

作权集体管理市场，因势利导，但是殊不知赋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垄断地位，赋予其

独占性授权却并非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更非最佳手段。从逻辑上讲，垄断和规范市场，

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与垄断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没有理由在著作权垄断

组织的治理方面预先排除竞争，相反，应当从制度上保证著作权集体组织设立的自由，保

持集体管理市场的自由和开放。

（一）引入竞争机制

法律应该消除集体管理组织设立过程中的人为障碍，促进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竞争。

1 . 设立阶段：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目的无需限定盈利

与否，也无需设立严格的审批制度，《条例》中“不许与已经依法登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

织的业务范围交叉、重合”的要求也应删除。这样，多种集体组织形式都可纳入麾下管理，

更添加了市场的竞争活力。

2 . 授权方式和种类：非独占性授权。权利人必须对著作权管理者享有自由选择权，这

样会促使著作权中介团体在竞争条件下提供更有效率的著作权管理服务。①由于集体管理机

构的垄断性，比较容易产生对著作权人的损害。这时需要著作权人参与其中，形成合作均

衡的结果，以便使得著作权人的利益最大化。②

（二）相关法律的完善

尼尔·麦考密克曾经说过：“就出台法案、做出行动、提出主张和予以反驳这些活动来

说，公众都需要就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法律上的理由。”③诚然，为了打破垄断现状，将所

有希望都寄托在竞争两个字上是远远不够的。此时，配套的法律制度应该及时跟进，赋予

其强制力，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

1 .我国《著作权法》的完善

我国《著作权法》已历经两次修改，目前仍在完善。著作权法修改（第三稿）虽然细

化了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但是很难面面俱到。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设

立方式、业务范围、权利义务以及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对其监督和管理，授

权使用收费标准异议裁定等并未规定，尤其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方式特别重要，

关乎竞争机制的采纳与否。因此，《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迫在眉睫，应尽快以法律的形式

保障著作权集体管理服务市场的自由竞争，减少政府部门的干预。

2 .我国《反垄断法》的完善

我国《反垄断法》从颁布伊始便褒贬不一。可是它的积极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至少

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反垄断规制提供了原则性的法律依据，美中不足之处就是对知识

产权领域的控制只体现在第5 5 条，并没有针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专门的规定，更没有细

化到如何操作。而且，虽然有法可依，但各部门规章法律阶级低，且各扫门前雪，没有形

成体系，故而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垄断行为的规制指导性较弱。所以，我们要积极推动

诸如《关于知识产权反垄断执法指南》等一系列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的制定和实施，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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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细化操作，使《反垄断法》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相关法律法规形成一个完整体

系，让其发挥最大效用。

综上，中国应该选择以自由竞争为基础辅以必要的法律干预的治理模式。诚然,事物的

发展变化都要经历循序渐进的过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转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极端

的垄断到完全的放开,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普适于市场经济，在这

种趋势下，相信著作权集体管理市场的竞争会成为一种常态。

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竞争法保护

——以最高人民法院2015 年第47 号指导案例为例

黄  军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 条第2 项之规定，商品经营者在其经营活动中不得擅

自使用其他经营者知名商品所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

包装、装潢，擅自使用以致造成和他人知名商品相混淆而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其将构成仿冒行为（或称欺骗性交易）。然而在侵犯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执

法和司法实践中，囿于这一条文的局限性，相同的案件其处理结果却大相径庭。故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局在199 5 年发布了《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在2007 年颁布了《关于审

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若干规定》和

《若干解释》对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竞争法保护中的知名认定、包装装潢的特有性以及

混淆或者误认认定标准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细化与补充。

一方面,正如国内有的学者所言，我国“保护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法律

规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①这些为数不多的法律规定在侵犯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案件

的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实践尤其是在法院审判中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法律

概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在仿冒行为的法律规制中将不可避免使用到具有不确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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